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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人身安全小組第十四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時。 

 

貳、 地點：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八十五號六樓） 

 

參、 主持人：陳委員惠馨、林執行秘書慈玲 記錄：郭彩榕 

 

肆、 出席人員： 

李委員逸洋 （請假） 

尤委員美女 （請假） 

周委員月清 （請假） 

謝委員園 謝園 

劉委員仲冬 （請假） 

中華救助總會 楊維新 

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湯靜蓮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 黃詠淑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 林詩涵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田庭芳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臺北市晚晴婦女協會 

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台灣女性學學會 

法務部 柯宜汾 劉永吉 

教育部 張美慧 

外交部 吳尚年 

經濟部 徐智芩 

交通部 

行政院衛生署 劉翠琴 賴安琪 梁幸慈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王雅芬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王慧玲 

內政部社會司 蘇加添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董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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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主席致詞：略。 

 

陸、 討論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案由：各機關九十四年度與婦女人身安全相關預算編列情形是否合宜，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內政部召開研商各部會九十四年婦女相關概算編列會議」決

議辦理。 

二、 本討論案為節省會議時間及方便討論，分二梯次進行，第一梯次業於九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討論完竣（會議紀錄詳附件一），計有內政部（依序為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社

會司、兒童局、警政署、營建署）國防部、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等單位參與，

本（第二梯）次討論順序為法務部、教育部、外交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則各十五分鐘）。 

決議： 

一、 通案性原則部分： 

（一） 預算編列應以婦女政策綱領各項政策內涵及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各項工作重點為

依據，列出該項政策或工作重點項下各工作內容所編列之預算，方能就各項政策及

工作重點進行評估。 

（二） 各相關機關之聯繫窗口應整合該機關內部各相關業務單位之預算，方能整體顯現各

機關對於婦女人身安全工作辦理情形及重視程度。 

（三） 各部會除需編列婦女相關預算外，於一般性業務之規劃方面，亦應有性別觀點，發

展出對婦女更貼心的服務。 

二、 個別性原則部分： 

（一） 法務部： 

１、 有關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處遇部分，內政部已有諸多研究，請參酌相關委託研

究案之建議，建構除獄中強制診療以外相關防治措施。 

２、 有關犯罪被害補償費用一節，請建立相關性別統計資料，俾確實了解預算分

配性別比例。 

３、 建請研究將緩起訴所得經費資源移撥一部分作為推動司法機構設置家庭暴力

事件聯合服務處或其他服務措施之可行性。 

４、 有關加強特殊境遇婦女法律常識一節，編列預算過少，且僅於該部網站張貼，

而弱勢族群往往不容易接近電腦使用，建請研議其他方式。 

（二） 教育部： 

１、 請主管高中職學校業務（中部辦公室）及社會教育業務（社教司）之單位增

加人身安全兩性平等教育經費編列。 

２、 請社教司推動兩性平等教育及家庭教育時，其實施內涵應尊重多元文化並具

性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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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交部： 

我國自東南亞國家移入人口日漸增多，請駐上揭國家館處研議如何加強對渠等於

入境前說明我國相關福利服務資源及求助管道之做法。 

（四） 經濟部： 

１、 請加強商業管理輔導，研議如何加強營業場所婦女人身安全之可行做法。 

２、 有關職場性騷擾防治事項，請研議納入商業管理輔導範疇。 

３、 請估列依據「經濟部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教育宣導辦法」辦理相關宣導活

動之經費比例。 

４、 請於相關訓練中，對商業從業人員進行兩性平權宣導。 

（五） 交通部預算不應只呈現觀光局（防治兒少性交易宣導）部分，請重行整理統籌部內

各相關業務單位之預算。 

（六） 行政院衛生署： 

１、 人身安全防治工作應以被害人角度思考並具性別觀點，請重新審酌預算編列

方式及工作內容，國民健康局相關預算應予納入，愛滋病防治請研議應否改

列醫療衛生組；建議可運用菸害防治基金辦理增強醫護人員性別敏感度之在

職訓練及預防宣導，避免性侵害、家庭暴力被害人就醫診療時遭受二度傷害。 

２、 有關家庭暴力、性侵害加害人之處遇治療工作，應強化其憤怒控制的訓練，

方能落實預防效果，建請與相關專家學者請益討論、擬定相關方案。 

（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１、 請加強職場性騷擾防治宣導工作，並建立性騷擾防治資料庫，蒐集各職場工

作環境性騷擾申訴辦法及管道相關資訊，提供一般民眾查詢。 

２、 針對外籍勞工在本地遭受職場性騷擾事件頻傳，請研議規劃建立多語申訴管

道之可行性。 

３、 請檢討性騷擾事件法律扶助條件是否過於嚴苛，以致影響預算之執行。 

４、 請研議將性騷擾防治措施列入勞動條件檢查項目。 

５、 請納入勞動條件處等其他相關單位之預算，有關職訓局就業輔導等相關預

算，請重行檢視，並針對人身安全項目呈現預算即可，無關人身安全部分請

刪除。 

（八）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之工作內容請歸納並條列化，有關過去執行成效則無須呈

現。 

三、 請各單位依據前開各項原則，重行檢視、修正九十四年度相關概算編列方式及內容，於九

十三年三月八日前送交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彙辦。 

 

柒、 附帶決議： 

一、 建請司法院重視各地方法院執行非保護令案件之交付子女工作相關工作人員專業訓練，

並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二、 請勞委會函請警政署轉知其所屬警察機關，明示大陸人士在臺領有居留證者即具有工作

權，無須再請領工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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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會議因出席委員未達二分之一，爰定位為諮詢討論性質，會後請幕僚單位彙整各機

關（單位）修正後預算提第十九次會前會報告前，送請委員及民間團體代表檢視確定後，

再提送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會前會。 

 

捌、 散會：下午四時四十分。 


